
※個資法告知聲明： 

長庚科技大學基於辦理學生學雜費減免之目的，須蒐集您的科系、學號、姓名、身份證字號等個人資料，以在校務行政

期間作為辦理學生學雜費減免目的之使用。 

學雜費減免申請學雜費減免申請學雜費減免申請學雜費減免申請書書書書暨切結書暨切結書暨切結書暨切結書(同一年級已請領同一年級已請領同一年級已請領同一年級已請領 1 次者表單次者表單次者表單次者表單) 

 

本人________________(系所/班級︰________________學號︰______________) 

因 休學休學休學休學////重考重考重考重考 原因，已使用 1 次學雜費減免，本學年（_____學年度）放棄申請第

_____學期各類學雜費減免補助(含行政院減免學雜費)之申請。 

 

*原依教育部規定，已申請其他政府就學補助措施者，且就讀之相當學期、年級已減

免者，不得重複請領，因應教育部修正學雜費申請方式，改為同一學程同一年級可申因應教育部修正學雜費申請方式，改為同一學程同一年級可申因應教育部修正學雜費申請方式，改為同一學程同一年級可申因應教育部修正學雜費申請方式，改為同一學程同一年級可申

請請請請 2 次學雜減免次學雜減免次學雜減免次學雜減免(含行政院減免學雜費)，特立此書，以茲證明。 

 

此致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立切結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